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農場機構遊憩區服務費支給標準表

職稱 服務費點數 備註

經理 3.0

執行副理、副理、主任 2.5

大廚(主廚) 2.2

管理員 2.0

領班、班長 1.8
出納(助理出納)、助理會計、業務員、

表演助理、解說助理、技術士、廚師
1.5

服務員、技術工、廚務助理、行政助
理

1.3

收費員、清潔工(員)、技術助理 1.0

1.服務費點數應按實
際任該職務之工作
日數發給。

2.服務費點數按職務
發給，職務調整，
按新職點數發給，
不隨年資更動。

3.各農場應依本表訂
定各職稱服務費配
點基準。

附表


